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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连政办发„2020‟12 号 

 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进一步 

促进恢复生猪生产政策措施的通知 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恢复生

猪生产政策举措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„2020‟7 号）精神，压紧压

实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，进一步加大政策激励和推动力度，经

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连云港市进一步促进恢复生猪生产政策措施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 年 3 月 11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

  —2— 

 

连云港市进一步促进恢复生猪生产政策措施 

 

第一条 目标任务。2020 年，全市恢复生猪生产目标任务确

保存栏 100 万头、出栏 180 万头；力争存栏 125 万头，出栏 215

万头。各县区要将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到乡镇、养殖场。市委、市

政府将恢复生猪生产目标列入 2020 年高质量发展考核，对考核排

名前四位的县区分别给予 400 万元、220 万元、100 万元、80 万

元的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国家统计局连云港市调

查队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） 

第二条 规模猪场、种猪场奖励和扶持。 

（一）规模猪场扩能增量奖补。单一出栏 5000 到 10000 头

商品育肥猪的规模猪场，每出栏一头奖励 80 元，奖补资金由市级

财政承担，时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5000 头以下

猪场由各县区制定奖励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

局） 

（二）地方品种发展扶持。为加强地方生猪品种保护，保证

生猪基础产能，拨付 50 万元扶持资金，用于科学保种、备份场建

设、非洲猪瘟防控洗消中心建设，扶持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） 

第三条 非洲猪瘟防控检测。加强非洲猪瘟检测，鼓励生猪

复产的大型养殖企业自行开展非洲猪瘟检测；对暂不具备非洲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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瘟检测条件的生猪养殖企业复产的，由市农业农村局和东海县、

灌云县、灌南县、赣榆区兽医实验室提供检测，检测费用由市、

县（区）级财政各自承担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，

东海县、灌云县、灌南县、赣榆区人民政府） 

第四条 督查通报。对国家、省、市出台的系列政策落实情

况和恢复生猪生产任务完成情况实行一月一督查、半月一调度，

结果报送市委、市政府，并通报至各县区党委、政府，对进度缓

慢、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和县区，进行约谈提醒。（责任单位：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） 

第五条 组织领导。各县区政府要建立恢复生猪生产保障市

场供应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，强化分工

协作。建立市县乡三级领导干部包片督导和挂钩服务到养殖场的

工作机制。市级对年出栏 5000 头以上、县级对年出栏 2000 头以

上、乡级对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场，进行包片督导和挂

钩服务，确保每个 500 头以上规模猪场均安排专人挂钩服务。（责

任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） 

 

附件：各县区 2020 年生猪存栏出栏任务分解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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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各县区 2020 年生猪存栏出栏任务分解表 

 

单位：万头 

县  区 存栏确保目标 出栏确保目标 存栏争取目标 出栏争取目标 

东海县 31 50 40 75 

灌云县 22 38 25 40 

灌南县 22 38 30 50 

赣榆区 22 38 30 50 

海州区 3 5 — — 

连云区 — 3 — — 

市开发区 — 3 — — 

徐圩新区 — 2 — — 

高新区 — 2 — — 

云台山景区 — 1 — — 

合  计 100 180 125 215 

注：1.2020 年下达给海州区、连云区、市开发区、徐圩新区、高新区、云台山景区主

销区的生猪存栏和出栏任务中，可以通过本地建设生猪生产基地、域外（市内）

生猪直供基地或通过生态补偿等方式、域外（市内）签订保供协议方式完成，

直供基地、协议基地应满足以下条件：①生猪存栏、出栏指标（供应数量）划

归为调入地，不计算在调出地的统计范围，并经调出地县级或县级以上政府盖

章确认；②必须明确直供或协议基地名单。 

2.主产区生猪存栏、出栏均要扣除主销区在当地的自建直供基地以及协议基地数

量，数量以产地（产品）检疫证为准。 

3.以国家统计局连云港市调查队、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为准。 
 

 

 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连云港警备区。 
 

 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11 日印发 
 




